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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孕歧視前篇──什麼是懷孕歧視？常⾒的情形與發⽣的可能原因是什
麼？

⽂:梁芷榕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3-03-10

案例

⼩A是化妝品站櫃⼈員，受僱2年半，⼯作表現平平，每季度考績常在⼄等⾄丙等間徘徊。最近⼩A懷孕
了，早上容易起不來⽽遲到，上班時沒法久站，只好靠著椅⼦，更困擾的是⼀天得上好幾次廁所，新⼀季
度的考績還因此只有丁等。某天主管突然告訴⼩A，原本公司的⼯作規則就規定，員⼯如果懷孕就必須離
職，但主管很喜歡⼩A，所以願意給她機會，可惜她⼯作表現不佳，除了業績下滑，經常坐著或不在櫃
位，影響公司形象，甚⾄常常遲到，為了公司營運，很抱歉要將她解僱。⼩A被解僱後，難過的向朋友哭
訴，朋友為她抱不平，直⾔她是遭遇了懷孕歧視！究竟什麼是「懷孕歧視」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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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懷孕歧視是什麼？ 遇到懷孕歧視該怎麼辦？
資料來源：梁芷榕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懷孕歧視的內涵（⾒圖1）

所謂懷孕歧視，是指雇主基於受僱者「懷孕」這個事實，給予不利的差別性對待。雖然不是所有的⼥性都會懷
孕，但由於只有⼥性才會因為懷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，因此懷孕歧視本質上是雇主基於「性別」給予的歧
視[1]。我國在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[2]及性別⼯作平等法第2章[3]有關性別歧視之禁⽌的條⽂，都是與保障
懷孕（或計畫懷孕）⼥性相關的保護規定。

⼆、常⾒懷孕歧視的情形

歸納求職者或受僱者在職場上可能遭遇的懷孕歧視情況，包含[4]：

（⼀）未僱⽤前，因為求職者已懷孕或有計畫懷孕就拒絕僱⽤；

（⼆）在僱⽤時要求職者切結，只要懷孕就必須離職或辦理留職停薪；

（三）因為受僱者懷孕給予調動，調動後⼯作卻與受僱者能⼒不符合，導致受僱者⾃請離職或被解僱；



（四）受僱者因懷孕影響到⼯作表現和效能，雇主不考量懷孕的情況，直接依實際⼯作表現給予較差
的考評，或以不適任為由解僱；

（五）即使懷孕沒有影響受僱者實際的⼯作表現，雇主卻還是給予較差考評，甚⾄解僱等情形。

三、懷孕歧視的可能原因

若要探究懷孕歧視發⽣的原因，可能是因為⼥性懷孕時可以申請改調較輕易⼯作[5]、分娩有帶薪產假[6]、產
後有視為⼯作時間的哺乳時間[7]、可申請育嬰假[8]，且往往⼥性更常申請等情形，⽽被雇主視為額外增加的
⼈事成本[9]，及雇主無法體諒懷孕受僱者的⾝⼼情況，嚴苛地要求其⼯作效率要同等於未懷孕者，促使雇主給
予已懷孕或計畫懷孕的⼥性不公平的不利對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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